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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新北市樹林區樹德段 743 地號等 1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整 

二、 地點：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 225 巷 2號(樹西市民活動中心) 

三、 主席：麥逸堯、鍾中信                      紀錄：許嘉真 

四、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 會議內容紀錄： 

(一)主席致詞： 

各位敬愛的住戶和蒞臨的貴賓大家好，今天是變更新北市樹林

區樹德段 743 地號等 1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

的自辦公聽會。 

首先容我介紹今天蒞臨的貴賓，我是原實施者景信實業的副總

鍾中信，今天有新的實施者，家聖建設的代表麥逸堯特助，共同主

持今天的公聽會。今天蒞臨公聽會的專家學者是台北市都市更新發

展整合協會理事長林育全林理事長，同時也是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

委員之一。接下來介紹新森峰建築師事務所的黃小姐，還有麗業估

價師事務所的陳估價師、連邦估價師事務所的黃估價師。等一下的

規劃簡報，變更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的簡報，是由張規劃

師來報告。那我們就不耽誤時間開始今天的簡報。 

(二)簡報內容說明： 

簡報內容(略)。 

(三)綜合討論： 

簡先生提問(所有權人)： 

請問一下共同負擔會不會因為後續的工程施工會有影響，

會造成金額浮動？ 

規劃單位回答（景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這更新案對實施者非常不利的地方，就是核定後的錢就不

會動了，沒有追加的問題。不像公共工程案，物價指數漲的話，

會有一定空間，超過的時候就可以協商調整，那更新案沒有，

核定以後多少錢就是多少錢，就是以核定日為準。 
















